 关于《武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

现就《武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修订《条例》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需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深刻阐述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使命任务和着力重点；中央层面先后出台多项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结合我市实际转为立法实践。当前，武汉正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深化超大城市治理、推进城市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城市更新、环境整治、交通治理、新业态管理等与城市文明程度密切相关的领域面临新挑战，亟需从立法层面作出前瞻性制度安排，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形象。
（二）修订《条例》是强化精神文明建设法治支撑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不足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问题，需要通过修订《条例》，系统规范市民行为、明确治理措施，积极回应民生关切、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创建指标体系（2025年版）》明确提出“有立法权的城市推进文明行为立法”。针对新形势新要求，现行《条例》部分条款在针对性、时效性、可操作性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需要通过修订来强化文明行为的引导规范、促进保障、培育治理，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法治支撑。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修订《武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是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正式立法项目，由市文明办承担起草任务。2025年3月，市文明办在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指导下，确定了起草团队工作。2025年5月，市文明办会同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市司法局赴浙江金华、丽水、福建福州等地开展立法调研。6月—9月，市文明办深入市直部门、社区、企业了解实际情况，经充分调研，形成了《立法调研报告》。2026年1月，市文明办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省人大法工委、高校学者及实务部门专家，对《条例（修订稿草案）》进行深入研讨。4月底，市文明办经反复研究和修改完善，形成《条例（修订稿草案）》并报送市政府审查。5月，市司法局会同起草部门对《条例（修订稿草案）》进行初审，形成了《条例（修订草案）》。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系统性完善条例框架体系。本次修订针对现行《条例》章节结构相对简化的情况，结合工作实践，参考其他城市立法先进经验，围绕构建“规范引导、促进保障、培育治理、责任落实”全流程的完整体系，对章节框架进行系统性重构。依次设置为总则、规范与倡导、促进与保障、培育与治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章67条。新修订的框架逻辑层次更为分明，覆盖了从行为规范、政府促进、社会培育到法律约束的全过程，体系更为完整、条理更加清晰。
（二）创新性丰富精神内涵表述。本次修订注重融入武汉的城市精神与文化特质。在第一章“总则”第四条中，明确提出“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发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维护新时代英雄城市良好形象”，将武汉的宝贵精神财富上升为法规内容，增强市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在第二章“规范与倡导”中，将传承城市历史文脉、保护文化遗产、支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具有武汉地域特色的内容作为重点倡导行为，引导市民以实际行动传承城市精神、城市文脉。
（三）针对性拓展文明规范场景。现行《条例》对文明行为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传统公共生活领域，对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关注较少。本次修订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单设“规范与倡导”专章，对文明行为的具体规范进行扩充和细化，分类别明确公民在公共场所、交通出行、旅游观赏、餐饮住宿、卫生健康、网络空间等十三个重点领域的具体行为规范。特别针对移风易俗、电动自行车充电、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校园霸凌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设置专门条款。同时，专条列举传承文脉、见义勇为、志愿服务等重点倡导的高尚行为，突出价值引领，使内容更加详实、重点更为突出、可操作性强。
（四）规范性优化培育治理措施。现行《条例》的促进措施较为分散，培育激励手段较为原则，部分措施与当前政策要求不相适应。本次修订严格对标中央要求，在第四章“培育与治理”和第五章“法律责任”中，规范构建了“激励先进”与“治理失范”相结合的制度闭环。一方面对文明行为的奖励表彰、权益保障、记录运用、社会参与、宣传引导等激励机制予以明确，提出相关先进典型推荐、礼遇、关爱等方面制度安排，倡树社会文明风尚；另一方面，对不文明行为的监督管理、劝阻报告、取证执法等作出规定，倡导“社会服务替代行政处罚”等柔性执法方式，设置重点治理行为清单，强化对不文明行为的监督与法律约束，体现奖惩结合、刚柔并济的治理思路。
（五）整体性健全促进保障机制。本次修订进一步完善文明行为促进工作的长效机制，在第一章“总则”和第三章“促进与保障”中，明确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社会积极参与、各方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和“倡导为主、奖惩并举、德法兼治”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的核心职责，并对财政、教育、公安、城管、卫健等部门的管理与保障责任进行了细化规定，形成了责任清晰、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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